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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4-083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 11 月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邑工贸”）、

陇西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陇西索通”）、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欣源”）、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锦旗”），以上公司均为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

/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临邑工贸、陇

西索通、内蒙欣源、重庆锦旗提供的担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5,000 万元、人民币

5,000 万元、人民币 10,000 万元、人民币 2,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已实际为上述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 8,000 万元（不含本次）、人民

币 45,450 万元（不含本次）、人民币 7,300 万元（不含本次）、人民币 16,700

万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

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 1,407,061.35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净

资产的 249.72%；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 663,861.35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的 117.82%。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4 年 11 月份，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授信业务提供了如下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金额 保证期间 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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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邑工贸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 

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

保证 

5,000 
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起三年 
无 

2 陇西索通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兰州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5,000 

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无 

3 内蒙欣源 

平安国际融资租

赁（天津）有限

公司 

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

任保证 

10,000 

自担保合同签署

之日至主合同项

下主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两年 

无 

4 重庆锦旗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

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2,000 

自债务人履行债

务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无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 2024 年度新增对外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

据各金融机构授信要求，为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相应的担保，担

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 亿元（含等值外币），该担保额度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内可以循环使用，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索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度新增担保额度预计及相关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6）。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再次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为临邑工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000 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50,000 万元；为陇西索通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5,450 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60,000

万元，陇西索通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内蒙欣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300 万元（不含本次），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64,000 万元，内蒙欣源的其他

股东未提供担保；为重庆锦旗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6,700 万元（不含本次），

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为 38,000 万元，重庆锦旗的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因担

保发生频次较高，且金融机构多以合同的提交审批时间为签署时间，同时为便于

投资者了解公司阶段时间内的对外担保概况，公司按月汇总披露实际发生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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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临邑索通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恒源街道办事处 513 国道与富民路交界处向西

500 米路北 

3.法定代表人：郎小红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47807793335 

5.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05-10-18 

7.经营范围：预焙阳极、残极、石油焦、煅烧焦、冶金焦、天然气富含甲烷

的（仅作工业原料用）、煤焦沥青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国家限定

经营或禁止的除外）的进出口；建筑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易燃易爆

危险化工产品除外）、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工矿产品、文化体育用品、针纺织

品、皮革制品、服装鞋帽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技术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11,562.20 184,688.48 

流动负债总额 108,611.18 180,292.06 

负债总额 109,043.72 180,709.64 

资产净额 2,518.48 3,978.85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834,857.06 547,543.28 

净利润 -16,270.49 1,462.44 

9.临邑工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临邑工贸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陇西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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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陇西索通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巩昌镇长安路中医药科技孵化中心 410 室 

3.法定代表人：刘瑞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122MA7CW91A8H 

5.注册资本：28,000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21-11-30 

7.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废旧沥青再生技术研发；余热发电

关键技术研发；炼焦；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6,309.01 82,048.70 

流动负债总额 8,510.25 15,752.33 

负债总额 8,510.25 54,202.33 

资产净额 27,798.76 27,846.37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0 3,112.24 

净利润 -185.54 47.61 

9.陇西索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0.22% 

甘肃晨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10.00% 

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9.78% 

陇西索通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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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察哈尔右翼后旗白镇建材化工园区原华诚公司厂区 

3.法定代表人：朱世发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928MA0MWN0Y26 

5.注册资本：14,640.4494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5-12-30 

7.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研发碳材料、石墨及石墨

烯；碳材料石墨及石墨烯技术咨询及技术成果转让；锂离子电池（组）的研发、

销售；实业投资。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31,946.15 131,996.07 

流动负债总额 90,792.45 95,453.09 

负债总额 101,320.45 107,678.16 

资产净额 30,625.70 24,317.91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57,298.31 29,466.13 

净利润 -1,925.79 -6,366.04 

9.内蒙欣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9.84% 

佛山市欣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0.16% 

内蒙欣源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2.住所：重庆市綦江区铝产业园（倒班楼 5 号楼 3 单元 1-1） 

3.法定代表人：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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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072348225K 

5.注册资本：12,800 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3-07-16 

7.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生产、销售：铝电解用预焙阳极、石墨化阴极、石墨电极、铝电

解用钢爪、铝合金、石油焦、氧化铝、煅后焦；销售：废阳极、铝锭、电解质（不

含危险化学品）；工业余热发电。（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1,438.73 56,725.41 

流动负债总额 16,225.72 25,185.18 

负债总额 25,416.77 29,069.73 

资产净额 26,021.96 27,655.69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96,388.03 53,799.93 

净利润 -2,251.72 1,658.02 

9.重庆锦旗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9.71% 

重庆新锦辉实业有限公司 20.00% 

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 14.48% 

钟强 4.65% 

陈献忠 1.16% 

重庆锦旗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7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

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

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

和担保权益的费用”）。上述范围中除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外的所有款项和费

用，统称为“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

权本金最高限额。上述范围中的最高债权本金、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均

计入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范围。 

（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

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三）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 10,000 万元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至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受益人支付的所有应付款项，包括但不

限于租金、利息、服务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租赁物留购价款及其他应付款

项（同“被担保款项”）和受益人为实现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鉴定费用、评估费用、保全保险费

用、财产保全担保费用、设备处置费用、税费等）。因保证人违约而给受益人造

成的损失。 

（四）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金额：人民币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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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

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临邑工贸、陇西索通、内蒙欣源、重庆锦旗为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产经营需

要，保障其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被担

保对象具备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对上述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

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上述公司的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担保额度预计及相关授权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做出的，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

担保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股东大会已批

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人民币 1,407,061.35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49.72%，实际担保余额为 663,861.35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7.82%；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总额为人民币 1,387,371.35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46.22%，

实际担保余额为 644,171.35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4.32%；

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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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29 日 


